
要聞 責任編輯：嚴允通
美術編輯：張偉強A6 2020年6月5日 星期五

洋浦加工增值超30%貨物免進口稅

大公報記者 周琳北京報道

5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
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
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隨後，美國
少數政客揚言要制裁香港，取消香港單
獨關稅區地位。

對此，高峰在4日舉行的新聞發布
會上表示，香港單獨關稅區地位的法律
基礎源自世貿組織協定，是經中國政府
同意，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確認，由世貿組織
多邊規則確立，獲得其他成員認可的
法律地位，不是來自某一成員的單獨
賦予。

回歸以來高度自治運作良好
他強調，香港特殊的經濟地位受到

基本法的保護和世界各國的承認和尊重
。香港回歸後，內地與香港不斷深化互
利互惠的經貿合作，香港自由港和單獨
關稅區地位得到維持和鞏固，這充分說
明香港的高度自治運作良好。

高峰表示，全國人大關於建立健全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針對的是極少數嚴
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不影響香港的
高度自治，不影響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
各項權利和自由，不損害外國投資者在
香港的正當利益，相反將有利於維護香
港的營商及投資環境，有利於香港保持
長期繁榮穩定，有利於 「一國兩制」 實

踐行穩致遠。
他強調，中國將堅定不移貫徹 「一

國兩制」 方針，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預
香港事務，堅決支持香港維護單獨關稅
區地位，堅定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
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 「國家始
終是香港繁榮發展的堅強後盾。」

銀保監：續推市場化合作
同日，中國銀保監會新聞發言人表

示，美國少數政客揚言要制裁香港，這
是損人不利己的行為，不可能對香港產
生任何實質性的影響；內地銀行保險機
構將一如既往堅持以市場化、法治化的
方式與香港各界廣泛合作，積極審慎地
發展和創新各類金融業務，以實際行動
支持香港繁榮穩定。

發言人強調，香港有完善的法律制
度，穩健的金融體系，有4400億美元
外匯儲備和超過1萬億港元的財政儲備
，完全可以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目前香
港金融市場運行平穩，聯繫匯率制度穩
固，沒有非正常資金外流。這也反映出
國際市場對香港充滿信心。

發言人表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的形成發展，也是中外金融企業及員
工共同努力、勤勞付出的結果。損壞香
港金融繁榮穩定，不符合當地金融同業
的利益，不符合內地金融機構的利益，
也不符合包括美資公司在內的所有外資
金融企業的利益。

【大公報訊】記者何玫海口報道：
海關總署6月3日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
海關對洋浦保稅港區監管辦法》，支持
海南逐步探索、穩步推進中國特色自
由貿易港建設，對進出海南洋浦保稅
港區的貨物，除禁止進出口和限制出
口以及需要檢驗檢疫的貨物外，試行 「
一線放開、二線管住」 的貨物進出境管
理制度。

根據《辦法》，除法律、法規和現
行政策另有規定外，境外貨物入區保稅
或免稅；貨物出區進入境內區外銷售按
貨物進口的有關規定辦理報關手續，並

按貨物實際狀態徵稅；境內區外貨物入
區視同出口，實行退稅。

《辦法》還對區內鼓勵類產業企業

生產的不含進口料件或含進口料件在洋
浦保稅港區加工增值超過30%（含）
的貨物，出區進入境內區外銷售時，
免徵進口關稅，照章徵收進口環節增
值稅、消費稅。

《辦法》明確，洋浦保稅港區內企
業可依法開展中轉、集拼、存儲、加工
、製造、交易、展示、研發、再製造、
檢測維修、分銷和配送等業務。對註冊
在區內的融資租賃企業進出口飛機、船
舶和海洋工程結構物等不具備實際入區
條件的大型設備，予以保稅，按物流實
際需要，實行異地委託監管。

針對 「美國威脅取消香港單獨關稅區地位」 的問題，中國
商務部、銀保監會於4日分別發聲，強調國安立法無損香港的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當天表示，香港單獨
關稅區地位由世貿組織多邊規則確立，並非由某一成員國賦予
。中方將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堅決反對外部勢力
干預香港事務，堅決支持香港維護單獨關稅區地位，堅定支持
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

習近平：中德中歐正商談重大政治交往議程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6月3日晚同德國總理默克爾通電話。習近
平指出，中德、中歐之間正在商談一系列重大政
治交往議程，中方願同德方、歐方保持密切溝通
協調，確保這些活動取得成功。

支持世衞 聯國框架推動合作
習近平指出，這是我們自新冠肺炎疫情發生

以來第三次通話，體現了雙方的高度政治互信和
密切戰略溝通。中方讚賞德國政府在疫情問題上
秉持客觀理性立場和尊重科學態度。中方願同德
方一道，共同支持世衞組織工作，在聯合國、二

十國集團等框架內推動國際合作；共同支持非洲
國家抗擊疫情，為維護全球公共衞生安全作出貢
獻。習近平強調，我們要統籌好疫情防控和經濟
社會發展工作。中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
基本面沒有改變。我們將堅定不移推動對外開放
，擴大同世界合作，願繼續為德國企業擴大對華
投資創造良好環境。近日中德 「快捷通道」 正式
啟動，這有利於幫助兩國有需求的企業加快復工
復產，維護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相信中德
合作能夠為促進世界早日走出經濟衰退發揮應有
作用。

習近平指出，中德保持着穩定良好的合作關

係。中方願同德方繼續開展對話交流。今年下半
年德國將輪任歐盟主席國。中方讚賞德方願積極
推動中歐關係發展，願同德方和歐盟方面加強戰
略合作，堅持多邊主義，應對全球挑戰，共同為
不確定的世界增加確定性。中德、中歐之間正在
商談一系列重大政治交往議程，中方願同德方、
歐方保持密切溝通協調，確保這些活動取得成功
，推動中德、中歐關係邁上新台階。

中歐峰會另擇時間舉辦
默克爾表示，德方重視中國兩會就經濟社會

發展作出的規劃，願同中方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時推進復工復產，繼續深化德中經濟合作。德方
高度讚賞習近平主席宣布中國研製出的疫苗將作
為全球公共衞生產品。當前形勢下，加強國際團
結和多邊主義對全球抗擊疫情至關重要。德方願
同中方加強交流，繼續支持世衞組織發揮重要作
用，推動國際公共衞生安全合作。德方希望同中
方保持對話，就廣泛的領域和議題推進合作。德
方願同中方保持密切溝通，推進德中、歐中重要
議程，推動德中、歐中關係向更高水平邁進。

另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4日證實，原定
今年9月在德國舉行的中國─歐盟峰會將另擇時間
舉辦。

中國未現產業鏈供應鏈外遷
【大公報訊】記者周琳北京報道：

針對外媒近期報道 「去中國化」 「將供
應鏈搬出中國」 的言論，商務部新聞發
言人高峰4日在京回應稱，中國目前沒
有出現外資撤離、產業鏈供應鏈外遷，
相反許多跨國公司正考慮在中國擴張產
業鏈。

4月服務出口增長3.5%
高峰指出，國際產業鏈供應鏈是在

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企業長期選擇形成的
，體現了全球各經濟體的優勢、分工與
合作。目前中國沒有出現外資撤離、產
業鏈供應鏈外遷情況。相反，由於中國
穩定的營商環境、較強的綜合競爭優勢
、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許
多跨國公司正考慮在中國擴張產業鏈。

商務部4日發布的數據顯示，隨着
一系列推動企業復工復產和穩外貿、穩
外資的政策措施初顯成效，4月中國服
務出口1612.9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3.5%，扭轉了疫情發生以來單月出口
連續下降的局面。

高峰表示，中國將堅定不移擴大對
外開放，繼續放寬外資准入限制，擴大
鼓勵外商投資範圍，推動國內產業鏈供
應鏈提質升級，積極構建國內國際雙循
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對於近期美歐因疫情對中國的指責
是否會影響國際經貿往來，高峰指出，
中方一貫反對將經貿問題政治化。當前
，疫情對全球生產和需求造成全面衝擊
，各國應該加強合作，採取切實行動，
推動世界經濟盡快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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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回暖 拓多層次小店經濟
【大公報訊】記者周琳北京報道：

根據商務部監測，截至6月1日，零售各
業態限額以上企業復工率超過95%。
重點監測零售企業日均銷售額比5月中
旬增長4.8%，顯示消費市場保持回暖
復甦的良好態勢。

內地消費市場逐步復甦。截至6月
1日，商務部確定的11條改造提升試點
步行街店舖開業率達到了94.5%，客流
量和營業額分別恢復到去年同期的
80.3%和81.6%。

另據國家統計局數據，5月份，中
國零售業商務活動指數連續三個月在
50%的榮枯線以上，餐飲業連續兩個
月在榮枯線以上。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4日表示，
商務部將會同有關部門，以推動發展小
店經濟為主要抓手，加快小店便民化、
特色化、數字化發展，推動形成多層次
、多類別的小店經濟體系，促進商貿流
通小微企業增加就業、擴大消費、提升
經濟活力。

▲4日， 「中國洋浦港」 船籍港簽發首
張《船舶國籍證書》 中新社

▲黑龍江哈爾濱市民在政府消費券指定
超市購物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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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商務部網站

•知識產權使用費 •電信計算機和信息服務

•個人文化娛樂服務 •保險服務
分 類

⬆
54.9%

（57.4億元）

⬆
28.9%

（9.8億元）

⬆
28.5%

（382.2億元）
⬆
20.3%

（30.2億元）

⬆
23.3%

（312.3億元）

4月服務出口1612.9億元
（人民幣，下同）
同比增長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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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挺港維護單獨關稅區地位
商務部銀保監發聲 調國安立法無損港金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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